信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文件

—————————信息学办发[2016] 6号—————————

关于开展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活动的通知
信息学院各本科生班级：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树立典型、鼓励先进，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根据中共沈阳市委教科工委、沈阳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的有关精神，学校将开展2016年度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工作，对在思想品德、科研创新、志愿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在校本科生进行奖励。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拟定了本通知，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评选条件及具体要求见附2。

2、评选程序
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18日17：00，材料交至辅导员办公室，上交附3以及附4电子版以及纸质版一式两份。

公示：5月18日—5月20日，公示地点在三舍C区，对推荐结果有异议的同学请在公示期内以反映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三舍C140），电话：83687149。
希望各班级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让评选工作发挥更大的宣传和鼓励作用。
附1：信息学院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附2：《东北大学关于开展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活动的通知》

附3：《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候选人情况登记表》
附4：《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名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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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信息学院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吕兴君
副组长：李世鹏
成  员：王文邦  刘宇  宋晓艳  沈鹤  李抒
附2 ：
东北大学关于开展2016年沈阳市

“十百千”大学生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沈阳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挖掘和选树大学生先进典型，积极引导和鼓励广大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共沈阳市委教科工委、沈阳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决定开展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活动。现将我校关于此项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

（一）评选范围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推荐名额

学校向市委教科工委推荐“沈阳市大学生标兵”候选人1名，“沈阳市模范大学生”5名，“沈阳市优秀大学生”45名。

二、评选条件

（一）“沈阳市大学生标兵”评选条件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学习成绩排名本专业前茅，获得过校内一等奖学金以上奖励；热情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发挥骨干作用，在学生中具有较高威望；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曾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和奖励，在各项全国性比赛和评比中获三等奖以上或前八名以及其他国家级荣誉称号；或有其他杰出事迹。

（二）“沈阳市模范大学生”评选条件

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成绩优秀，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学金；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志愿者服务活动，表现突出；曾获得校级以上表彰和奖励，或在各项全国性比赛和评比中获表彰奖励以及其他省市级荣誉称号。

（三）“沈阳市优秀大学生”评选条件

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良的思想文化修养；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习成绩排名年级30%以上；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表率作用；关心集体，乐于助人，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曾获得校级以上表彰和奖励。 

三、评选办法

（一） 评选流程

1、本次“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工作，采取逐级推荐的方式进行。在学院推荐过程中，要认真评选，逐级选拔，在学院内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参加评选。“大学生标兵”和“模范大学生”、“优秀大学生”不得兼报。
2、各学院、部推荐1名“模范大学生”候选人，学校组织专家对其进行评审，排名第一的学生作为“大学生标兵”的推荐人选；第二名至第六名学生作为“模范大学生”人选；第七名至第十八名学生，与各学院按照学校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推荐的“优秀大学生”一起，作为“优秀大学生”人选。

3、学校公示以上三类荣誉称号候选人最终推荐名单后，报送市委教科工委。
4、市委教科工委将组织专家，对各高校上报的“大学生标兵”候选人进行评审，最终确定“大学生标兵”人选。未入选的“大学生标兵”候选人，作为“模范大学生”予以表彰。
（二）材料提交

1、提交时间：5月18日前提交学院
2、材料要求：

（1）《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候选人情况登记表》（附件3，含800字以内事迹材料）：候选人本人填写，纸版一式两份，附电子版。

（2）《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名单汇总表》（附件4）：学院填写，纸版一式一份，附电子版，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加强对“十百千”大学生评选活动的领导
各学院、部要把评选工作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认真组织落实，确保评选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发挥“十百千”大学生的示范效应
各学院、部要通过评选活动，掀起“评先进、学先进”的热潮，发动广大学生推荐、评选身边的优秀人物，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宣传优秀大学生的典型事迹。影响和带动大学生自觉地向先进学习，向模范看齐，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三）阳光操作，严格审核，确保“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公平公正
各学院、部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阳光操作，严把审核关，坚决杜绝违规行为与暗箱操作。

联系人：吕昫光、马莹，联系电话：87391。
附件：3. 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候选人情况登记表
      4.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名单汇总表
　　　　　　　　　　           
学生工作处
　　　　　　　　　　　　    2016年5月12日
:
附3：
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候选人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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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可复制，一式两份，附8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
附:4：
2016年沈阳市“十百千”大学生评选名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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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公章                                              学生副院长签字：
